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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變英雄 1年救4命
露宿漢飛索救墮海婦 揭原積犯棄惡從善經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
名6歲男童16年前被人從車上擄
走，綁匪其後向男童父母要求500
萬元贖金，最終講價降至95萬才肯
放人，涉案其中一名綁匪潛逃到內
地，於內地因干犯販毒案被判監，
服刑11年後毅然返港自首，昨在高
等法院承認綁架罪，被判入獄 7
年。法官指綁架罪行十分邪惡，全
為一己私利，綁架對男童亦造成不
利心理影響。
被告蘇浩彥（37歲），報稱無
業，控罪指他2001年 6月 29日至
2001年7月5日期間，在屯門兆麟
商場外，聯同兩名男子一起綁架當
時年僅6歲男童。被告事後潛逃返
內地，去年10月經羅湖口岸返港時
被捕。
法官判刑時指，綁架是邪惡罪
行，為了個人利益，不理會事主的
福祉，雖然被告無使用身體暴力，
惟男童被人匿藏於藏參地點近一星
期之久，遠離親人，事主曾哭問被
告，何時才可以回家，此段經歷對
脆弱的事主來說肯定有心理影響。
法官認為判刑要有阻嚇作用，在參
考過同案另一被告的判刑基準之
後，決定判他監禁7年。
辯方求情透露，被告蘇浩彥（37
歲）於案中角色並非主謀，只是負
責看守男童，餵男童吃飯及陪他玩
遊戲機，收到贓款後聽從同黨指示
前往接贓。本案事主及父母均不願
意出庭作供，能夠成功起訴被告，
全靠他自首及招認。被告欲重過新
生，故決定自行返港自首。同黨早
前已落網，贖金亦全數交還男童父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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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市政局主
席梁定邦10年前險被人綁架，持雙程證的內
地中菜館東主涉嫌有份參與綁架計劃，日前被
警方拘捕，控以一項「串謀將人強行帶走或禁
錮」罪名，昨被押解到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被
告東主暫毋須答辯，案件押後至本月22日再
訊，其間會進行認人手續。被告還柙警方看
管，不准保釋。
被告李國勇（44歲）被控於2007年10月至

11月期間，在香港某處與蔣世華及其他人使用
武力，將中國籍男子X在違反其意願下企圖帶
走和扣留，意圖取得用以交換釋放的贖金。庭
上及控罪書內均沒有披露事主X的姓名及身
份。法庭傳譯主任庭上以廣東話向被告宣讀控
罪，被告聽後說出「明白」兩字。
案中同謀蔣世華已於2008年率先被法庭裁

定綁架罪成，判監14年。

涉梁定邦綁案
中菜館東主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棄用行人
過路設施終於出事！一名男子昨午在葵涌昌
榮路企圖橫跨7條行車線，其間慘遭一輛收
掣不及的貨車撞倒，飛彈逾5米外墮地，當
場重傷昏迷，血流如注，送院搶救不治。現
場除遺下約6米長的恐怖血路外，另有一個
麵包，未知是否有人邊吃邊橫過馬路，警方
正調查事故原因。
現場為昌榮路北行線近和宜合道交界，
上址北行方向有4條行車線，南行往迴旋處
則有3條線，由於是主要交匯處，交通極為
繁忙。消息指，男死者姓李，34歲，已
婚，與妻育有一對分別8歲和9歲女兒，他
生前在事發地點附近酒樓工作，是家中經濟
支柱，事發前疑剛「落場」打算回家休息。
其妻女事後趕到醫院驚悉噩耗，傷心欲絕。

昨午1時45分左右，一名59歲男子駕駛
一輛屬於建築公司的貨車，沿昌榮路北行慢
線往梨木樹方向，至上址時，司機報稱見到
一名男途人由其車頭右邊向左方橫過馬路，
他慌忙剎車減速及扭軚閃避，然仍將其撞
倒，傷者當場飛彈約5米外倒地昏迷，頭部
大量出血。
未幾，救護員到場將傷者送往仁濟醫院
搶救，惜不久已證實不治。警員封鎖現場一
段路面調查，現場可見除有一段長約6米的
血路外，另有一個咬過幾口的麵包、一盒維
他奶及一把雨傘，相信屬死者所有。
經初步調查，警方相信有人未依交通規

例，棄用附近約20米外的行人過路設施橫
過馬路肇禍。
消息指，死者事前橫過南行3條行車線到

達北行第三線時，曾有一輛駛至的私家車及
時停下讓其走過，惟至慢線時終被貨車撞
倒。
至於肇事貨車的車頭擋風玻璃在意外中
亦告爆裂，男司機通過酒精呼氣測試。案件
交由新界南特別意外調查隊第二隊跟進。

有區內居民表示，現場附近雖有行人過
路設施，但使用率低，居民為貪圖方便或到
對面馬路巴士站，常從和宜合道北葵涌賽馬
會游泳池附近橫過馬路，或越過昌榮路轉入
油麻磡村，險象環生，望有關方面關注情
況。

疑食住包跨6線 過路男遭撞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九龍
塘獅子山隧道往九龍方向昨發生驚險意
外，一輛私家車失控直剷路中分隔車道
石壆，再飛墮6米下橋底公園，車頭毀
爛，男司機奇蹟僅受輕傷，根據車上車
CAM片段顯示，事發前一刻手機鈴聲響
起，未知是否因此令司機分神出事，警
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駕車手機鈴聲響 全程車CAM直擊
現場為獅子山隧道往九龍方向近窩打
老道和龍翔道交界，肇事男司機姓方
（48歲），他僅手肘及腳部輕傷，事後
通過呼氣酒精測試，經送明愛醫院治理
後，已無礙出院。
事發昨晨9時45分左右，事主駕駛一
輛黑色私家車，沿獅子山隧道公路左二

線南行至上址時，疑失控剷上路中分隔
車道石壆，撞毀欄杆後，整部車由分岔
天橋的空隙墮落6米橋底龍翔道一公園
內，發出轟然巨響。據現場消息指，私
家車車頭毀爛，擋風玻璃爆裂，惟仍能
平穩地四輪落地，警員接報趕抵，證實
車上司機清醒，僅受輕傷，私家車其後
由吊車吊走。
事發後網上有一段疑是肇事車輛的車

CAM片段上載，從片段中可見私家車從
獅子山隧道公路向窩打老道慢線行駛，
當駛至分隔向龍翔道路口前，車內突有
手機鈴聲響起，私家車隨即偏左行駛，
緊接失控撞向分隔路中石壆，飛墮橋下
發出連串撞擊聲響，車頭擋風玻璃亦告
碎裂。警方已將事件列作「交通意外有
人受傷」處理。

私車飛落6米橋底 司機奇蹟輕傷

墮海獲救老婦姓蔡（65歲），據悉與丈
夫及子女同住，其夫事後接獲警方通

知趕到醫院了解情況，他指妻子離家時沒有
異樣，經診治後已無礙，並否認自殺。救人
英雄姓吳（62歲），是一名男露宿者，一
年前開始在觀塘公眾碼頭附近露宿。吳表
示，昨凌晨2時許已見女事主現身碼頭邊徘
徊，一臉愁容，因恐其會自殺，曾主動「搭
訕」，惟未獲理睬。

見女事主神色早察不妥
及至昨日凌晨5時許，吳突聞異響聲，察
看之下，嚇見該名老婦在水中載沉載浮，立
即拋下一個救生水泡，並大聲呼喚其他露宿
者協助，其間他又用長竹及繩索，繞着老婦
上身，再合力將她拉回岸邊，由於老婦被救
上岸後已陷入昏迷，似無呼吸，他即施以心
外壓急救，未幾老婦吐出大量海水，並可自
行呼吸，救護車亦很快到場，將女事主送院
救治。
警方表示，昨凌晨5時零6分接獲一名姓
黃（51歲）婦人報案，指有人在觀塘海濱
道觀塘公衆碼頭墮海，警員及救援人員迅速
趕至，當時墮海婦人已由其他人救起，頭和
手擦傷，經送聯合醫院救治後回復清醒，她

事後自稱是意外失足墮海，警方相信無可
疑，列作有人意外受傷案跟進。

因長子死覺悟 勉樂觀勿輕生
事後記者再到碼頭找尋救人的吳先生，

由他道出自己過去一段「不平凡」經歷。他
透露原本家中做藥材生意，胞姊任職醫生，
自己小時候因思想不成熟，結交損友致誤入
歧途，更加入黑社會，過着打打殺殺的日
子。他指自己16歲時便因誤殺罪名入獄，
上世紀80年代又做過「飛天蠄蟧」，常犯
爆竊和打劫，並曾吸毒及販毒。
他又指自己原有家庭，與妻育有3名子

女，但長子在2000年時吸毒死亡，當時只
有29歲。
吳坦言，最近一次因涉及傷人案被判入
獄3年，直至去年8月才出獄，之後便一直
露宿街頭至今。及後想起長子之死，令他改
變人生觀點，開始篤信耶穌，繼而戒毒戒
賭，痛改前非。
吳續稱，雖然如今妻離子散，露宿街

頭，要用垃圾雜物在觀塘碼頭搭起他的蝸
居，但在碼頭1年多時間內，已先後多次救
人，總算做過一些好事，他希望有意尋死的
人可以樂觀面對將來，不要輕易自尋短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觀塘公眾碼頭昨凌晨發生老婦墮海事

件，事主在海中掙扎，幸得附近一名露宿者仗義救人，以救生圈、長竹及

繩索，並在其他露宿者協助下，成功將老婦拖上岸，施以心外壓急救，終

救回一命，未致釀成悲劇。事件亦揭露救人英雄過去原來是一名多次犯事

入獄、現已痛改前非積犯，在碼頭附近露宿一年多以來，已4次救人，惟

他只當平常事看待。

「我喺度瞓咗成年，
見過有人試過兩度萌生

跳海念頭，我都勸佢返轉頭！」赤膊、雙
手前臂紋身、頸掛金鏈的吳先生表示：
「人唔開心，係睇得出！」他指昨日凌晨
墮海的婦人，事前他已察覺站在碼頭邊欄
杆旁若有所思，很不開心，以他過往救人
經驗，估計她可能會輕生，故一度主動上
前「搭訕」，雖不獲理睬，但一直有在附

近保持警惕。
吳憶述，因為自己年輕時曾在地盤學習

結繩技巧，即使情急，亦能很快盤繞女事
主的雙手，再聯同其他人合力拉事主上
岸。他續指，婦人被拉上岸後，沒有呼
吸，他因曾在聖約翰救傷隊學過急救，遂
替她即時施行心外壓急救，他對過去學得
的知識可派上用場感到高興。
「我前半生多次與警方交往，所以無咩

事我都唔會報警，但昨晚事主救回上岸時
昏迷，一定要報警通知救護員到場……」
吳不諱言在碼頭露宿的一年多時間，已先
後拯救4名企圖輕生男女。他指數天前在同
一位置有一名年約20多歲的少女坐在欄杆
邊顯得很不開心，打算輕生，他發現後即
主動上前勸說，終令對方解開鬱結，打消
自殺念頭。另在半年前，一名年約60多歲
的老婦，因家庭生活不開心在碼頭跳海，
他亦及時將她救起；此外有一名婦人在大
半年來，曾兩次到碼頭企圖跳海，均被他
及時勸回。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學過結繩識急救 遇緊急大派用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葵
涌醫院一名員工上周五遺失7份載
有病人資料的醫院檔案記錄，其中
4份被市民拾獲後送回醫管局，仍
有3份遺失。葵涌醫院對事件表示
關注，會嚴肅地按醫管局人力資源
程序跟進，並已透過早期事故通報
機制將事件通知醫管局總辦事處。
由於部分病人記錄仍未尋獲，故已
向警方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作
出通報。
葵涌醫院發言人昨日表示，醫院
職業治療部一名員工於上周五將7
份載有病人資料的醫院檔案記錄帶
回家，但途中將之遺留在巴士上，
其後被一名巿民拾獲，將其中4份

記錄郵寄至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
再轉交醫院跟進。
發言人指出，院方於前日收到該
4份記錄後，即時進行調查及向該
名員工了解事件詳情，並評估遺失
醫院檔案記錄的數量，最後確定有
3份記錄遺失。醫院已將事件通知
受影響的7名病人，並向他們致
歉。
發言人表示，院方對今次事件十
分關注，會嚴肅按醫管局人力資源
程序跟進，並已一再提醒有關員工
必須致力保障病人個人資料及私
隱，如因工作需要須攜帶病人資料
出外，必須事前得到院方批准，院
方絕不容許員工違反有關規章。

葵涌醫院遺失7份病人記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一名28歲菲

律賓女傭上月在深圳墮樓身亡，事件懷疑有本
港僱主非法要求家庭傭工到內地工作，警方有
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O記）接獲入境處
轉介個案經調查後，本周四（17日）在灣仔區
以涉嫌「串謀詐騙」罪名拘捕一對夫婦扣查。
《南華早報》早前報道，指一名菲律賓女傭

Lorain Asuncion（28歲）去年10月開始受聘
一對夫婦打工，其間4度被帶往內地工作，被
聲稱要出外旅遊的僱主獨留內地親戚家中，在
當地生活及協助料理家務。女傭的家人上月24
日收到香港僱傭中介電話，指她在深圳一幢公
寓的7樓墮樓身亡。
據死者的家人稱，死者生前因身處內地，礙
於言語不通，很害怕，她不能透過社交網絡與
家人聯絡。及至離世前幾個星期更加欠缺休

息，並因未能在假期回菲律賓而與僱主爭執，
但強調女傭沒有抑鬱跡象或個人問題。
入境處早前在接獲菲律賓領事館有關通報

後，初時一度懷疑涉及人口販賣，並將案件轉
介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人員跟進。
至前日（周四）警方約見一對居住大角咀
區、年齡為47歲及32歲的涉案夫婦在灣仔警
察總部協助調查，其間有人承認曾帶女傭往深
圳照顧父親及料理家務，由於外傭只能在合約
中的地址工作，經調查後，警方懷疑有人向政
府部門作虛假陳述，當日將兩人拘捕，其後准
以保釋候查，9月中旬再向警方報到。
根據本港現行法例，任何人士向入境處人員

作出虛假申述或陳述，即屬違法。違例者會被
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15萬元
及入獄14年，而協助及教唆者亦同樣有罪。

菲傭深圳墮樓亡 夫婦涉串騙被捕

■奇蹟受輕傷男司機（前）送院治理。

■墮橋私家車事後由吊車吊起運走。

■車禍現場路面遺下大攤血漬、報紙和一
個麵包。

■昌榮路奪命車禍現場。

■吳先生曾在地盤學習結繩技巧，又學過
急救，他慶幸所學能救急扶危。

■救人英雄吳先生道出自己過去經歷，指
他因長子之死痛改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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